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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本會訂於 111 年 7 月 16 日 ( 星期六 )

舉辦「嘉義大凍山」登山步道健行活

動，請有報名的會員及眷屬於當日上午

6:30 準時於高雄地院河東路門口上車，

本次活動提供中餐：

( 一 ) 大凍山，又名糞箕山、畚箕山，海拔

1976 公尺，位於嘉義阿里山鄉，是台灣

小百岳之一，為林務局規劃的國家森林

步道，路況良好，沿途林相優美，共有

四條路線串連樹石盟、七星石、石獅象、

觀音石、鐵達尼石等景點，可依體力及

時間來選擇路線，指標清楚、設施完善，

有座椅可供休憩。山頂有一木牌標識，

無基石，以及 360 度展望的觀景平台及凉

亭，可眺望玉山群峰、塔山群峰、阿里

山遊樂園區、草嶺、石壁山、嘉南雲峰

等，壯麗群山盡收眼底，也是觀日出、

雲海及晚霞的極佳地點。

( 二 ) 裝備：登山鞋、登山杖、長袖衣褲、遮

陽帽、輕便雨衣、小型背包、行動糧、

飲水 (2,000cc)、替換衣服。

❖本會訂 111 年 9 月 14 日至 18 日或 9

月 21 日至 25 日 ( 視國家公園入園申

請狀況而定 )，舉辦「南湖大山」百岳

登山活動，請有報名參加之會員特別注

意以下事項：

( 一 ) 本活動屬於百岳登山行程，難度較高，

報名者應具備攀登高山之經驗。

( 二 )	由於此次登山行程位處太魯閣國家公園

範圍內，依法需申請入園證，因此排定

111 年 9月 14 日 至 18 日 及 9月 21 日

至 25 日兩個期程申請入園許可，兩個

期程分開報名，參加人數個別計算，會

員請視自身行程填妥報名表報名，人數

超過 7人視為成團，方申請入園，若兩

個期程均順利申請入園證成功，以 9月

14 日至 18 日為優先出團日期。

( 三 )	揹工費用說明：揹工每日出勤費為 5000

元，負重重量上限 25 公斤，不滿 25 公

斤，依需要負重按比例分攤工每日出勤

費。

( 四 )	裝備：(1) 登山鞋、登山杖；(2)Gotex

外套 ( 含裡層 )、雨褲；(3) 保暖衣物 ( 含

保暖帽、保暖褲 )、手套；(4) 大型背包

( 含背包套 )；(5) 餐具、飲水；(6) 行動

糧 ( 沿途補充體力 )；(7) 頭燈、手電筒；

(8) 拖鞋；(9) 個人藥品、濕紙巾、衛生

紙；(10) 身分證、健保卡。

❖本會平民法律服務中心橋頭地院、高雄

地院 111 年 7-9 月駐點輪值表已公告

於網站，請會員上本會網站參閱。

❖法扶基金會總會委由橋頭分會、犯罪被

害人保護協會總會、本會及屏東律師公

會 聯 合 於 111 年 7 月 15 日 ( 五 )、7

月 16 日 ( 六 )、7 月 23 日 ( 六 )、8 月

5 日 ( 五 )、8 月 6 日 ( 六 )，共五日舉

辦修復式司法促進者線上培訓課程，敬

請各會員踴躍報名參與：

( 一 ) 名額：60 名

( 二 ) 進行方式：全程視訊

(三 )上課時間：上午 9：00–12：10、下午

13：30–16：30。

( 四 ) 本次課程全部名額開放給律師參與，完

整上完本課程，將列入本會處理法院轉

介修復式司法案件人才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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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辦理 111 年第 2 次

國民法官模擬法庭系列活動，各場次期

程如下。請有報名成功之會員準時出席

與會，本會將依上下午場次分別核給 2

點在職進修點數。

( 一 )準備程序：已於111年 5月 25日上午9

時 30分至 12時辦理完成。

(二 )選任程序：111年 7月 26日上午9時至

11時 55分

(三 )審理程序：111年 7月 26日下午14時

10分至 17時

111年 7月 27日 上 午9時

30分 至 12時、 下 午14時

30分至 17時

(四 )評議、宣判程序：111年 7月 28日 9時

30分至 11時 50分

(五 )座談會：111年 7月 28日下午2時至 5

時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辦理第 2 輪次第 4 場

系列國民法官模擬法庭活動，各場次期

程如下。請有報名成功之會員準時出席

與會，本會將依上下午場次分別核給 2

點在職進修點數。

( 一 )選任程序：111年 7月 26日 (二 )上午

9時至 17時 30分

(二 )審理程序：111年 7月 27日 (三 )上午

9時至 17時 30分

(三 )評議、宣判程序：111年 7月 28日 (四 )

上午 9時至 12時

(四 )座談會：111年 7月 28日下午14時至

17時 30分

機關來文

全國律師聯合會 111 年 4 月 11 日 (111)

律聯字第 111111 號函

主旨：檢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將自今

(111) 年 5 月 1 日施行，執業律師

為該法強制投保對象，敬請轉知會

員留意相關規定，請查照。

說明：檢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將自今 (111)

年 5 月 1 日施行，執業律師為該法強

制投保對象，敬請轉知會員留意相關

規定，請查照。

【附件】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11 年 4 月 11 日保納

新字第 11160087774 號函

主旨：「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下

稱災保法 ) 將自今 (111) 年 5 月 1

日施行，執業律師為該法強制投保

對象，請貴會協助向所屬會員宣導

災保法相關規定，詳如說明，請查

照。

說明：

一、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自勞工保險抽離單

獨立法，依災保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年滿 15 歲以上，受僱於領有

執業證照、依法已辦理登記、設有稅

籍或依中央主管機關依法核發聘僱許

可等雇主之勞工，應以其雇主為投保

單位，參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為被保

險人。同條第 2 項規定，前項規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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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未滿 15 歲之受僱從

事工作者，亦適用之。

二、依照災保法施行細則第 6 條第 1 款規

定略以，本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

定領有執業執照之雇主，包含經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且依法取

得執業資格或開業執照，為執行業務

雇用勞工者。

三、承上，執業律師即使僅僱用 1 名員工，

亦為就業保險 ( 下稱就保 ) 之強制投保

單位，並得自願參加勞工保險 ( 下稱勞

保 )，又自 111 年 5 月 1 日起，即為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之強制投保單位。

四、雇主如未依規定申報員工加保，本局

除依就業保險法之規定和處罰鍰外，

自 111 年 5 月 1 日起，將再依災保法

規定，核處新台幣 2 萬元以上至 10 萬

元以下之罰鍰，並依法公布投保單位

名稱及違法事由，經限期改善如未改

善則按次處罰。又如勞工發生職災事

故，本局核給職災給付後，將向雇主

追還給付金額。

五、為提升前述雇主之法遵觀念，避免其

因未諳法令規定而受罰，惠請貴會協

助向所屬會員宣導災保法及就保加保

相關規定，並告知得申報員工參加勞

保，如有相關疑義，可請會員撥打本

局電話：(02)23961266 轉下列分機洽詢：

( 一 ) 一般加保規定：分機 3111。( 二 )

新開戶投保問題：分機 2454。( 三 ) 以

開戶單位加保問題：分機 7001。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111 年 4 月 21 日財北

國稅審二字第 1110011737 號函

主旨：有關律師事務所或事業機構為受僱

律師繳納加入地方律師公會及全國

律師聯合會之入會費、會費或跨區

執業費，是否屬受僱律師所得疑

義，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公會 111 年 4 月 6 日北律文字第

1110616 號函。

二、律師事務所或事業機構為受僱律師繳

納地方律師公會及全國律師聯合會之

入會費、會費或跨區執業費，如確因

受僱律師為雇主提供執行律師職務之

需要，可免納入受僱律師之所得課稅 ;

惟如該受僱律師為雇主提供勞務內容

未涉及以律師身分執行律師職務者，

應屬該事務所或事業機構對受僱律師

之補貼，按薪資收入課稅。

司法院 111 年 4 月 27 日院台廳民一字第

1110013092 號函

主旨：檢送「法院辦理遠距視訊開庭參考

手冊」5.0 版 1 份，請查照。

說明：本院前以 110 年 7 月 23 日院台廳民

一字第 1100021350 號函檢送「法院

辦理遠距視訊開庭參考手冊」4.0 版

在案。為使法院遠距視訊開庭流程

更為順利、流暢，並配合相關法令

修正，爱再修正如旨揭版本。

法 務 部 111 年 4 月 28 日 法 檢 字 第

11104503951 號函

主旨：有關本部「律師資料管理系統」及「律

師查詢系統」上線乙案，建請貴會

對協助本系統建置有功相關人員優

予敘獎，請查照。

說明：

一、「律師查詢系統」自於 110 年 1 月 1

日正式上線供民眾查詢，上線迄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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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784 萬次點閱數，成效顯著，並獲

各界正面肯定。

二、「律師資料管理系統」建置期間，承

蒙貴會同仁大力協助，使本系統順利

上線運作，謹表謝忱，建請對協助本

系統有功相關人員優予敘獎。

法 務 部 111 年 4 月 29 日 法 檢 字 第

11104516740 號函

主旨：「律師職前訓練規則」第十七條條

文，業經本部於 111 年 4 月 29 日

以 法 令 字 第 11104511590 號 令

修正發布，檢送修正條文 1 份，請

查照。

說明：「律師職前訓練規則」第十七條條文：

學習律師於訓練期間，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予退訓：一、受破產之宣告，

尚未復權。二、受監護或輔助之宣

告，尚未撤銷。

高雄監獄總務科名籍股 111 年 5 月 5 日

電子公文

主旨：鑑於國內新冠肺炎 (COVID-19) 確

診人數持續攀升，律師或辯護人接

見、公務接見等暫改於一般接見室

辦理。

依據：法務部矯正署 111 年 3 月 16 日法矯署

醫字第 11106001370 號函及監獄行刑

法第 72 條第 3項。

公告事項：

1. 近期新冠肺炎 (COVID-19) 確診人數快速

攀升，社區疾病傳播風險增加，為確保

矯正機關妥適因應疫情，降低傳染風險，

律師或辯護人接見、公務接見等暫改於

一般接見室以隔窗話筒方式辦理。

2. 辦理律師或辯護人接見及司法借訊，請

至本監總務科名籍股申請 ; 公務接見請依

業務性質向各承辦科室申請。申請完成

由承辦人員引導至一般接見室窗口開始

接見。

3. 接見時應注意事項 : 律師或辯護人依監獄

行刑法第 72 條規定辦理 ; 公務接見、司

法借訊依監獄行刑法第 67 條第 1 項、第

68 條第 1 項、第 69 條第 1 項及第 71 條

第 3 項規定辦理。

4. 前揭措施如有調整將另行公告。

全國律師聯合會 111 年 5 月 17 日 (111)

律聯字第 111159 號函

主旨：為加強清查舉發違法執行律師業務

行為，以維護會員執業權益，詳如

說明，敬希查照辦理。

說明：

一、依本會第 1 屆第 17 次理事、監事聯席

會議決議辦理。

二、律師法於民國 109 年 1 月 15 日修正，

制 定 第 127 條、 第 128 條、 第 129 條

等規定，禁止無律師資格者，意圖營

利而僭稱為律師、借用具律師資格者

名義或投資設立事務所雇用律師或與

其合夥經營事務所，不法執行律師業

務，以保障民眾受合格律師提供法律

服務之權利。惟新法施行迄今二年餘，

不時仍有違反律師法執行律師業務之

新聞報導，為落實打假維護律師權益，

本會將成立專責之非法執行律師業務

取締小組，適時研議相關辦理細節，

與各地方律師公會合作，清查舉發事

宜。敬請貴會就轄內違法執行律師業

務行為，主動清查舉發。

三、本會建請貴會如發現社群媒體、網路

廣告或應徵律師啟事等，若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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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外觀可合理確認屬違反律師法

之非法執業行為，即可向轄內地檢署

提出告發，並副知本會，使本會得以

蒐集資訊，適時向相關主管機關表達

關切；其次，並請轉知所屬會員配合

積極舉報，以維護律師良善執業環境，

俾保障民眾選任律師權利。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11 年 5 月 19

日高少家宗文字第 1110007591 號函

主旨：本院家事律師閱卷室及休息室，自

111 年 5 月 23 日起，統一改至少

年大樓之新改造並精進律師閱卷室

及休息室 ( 少年及家事律師閱卷室

均合併一起 )，惠請轉知貴公會律

師知悉，請查照。

說明：

一、本院因人手不足及空間之調整，自 111

年 5 月 23 日起整併家事律師閱卷室及

休息室至本院少年大樓，如主旨所示。

二、如到閱卷室之律師，自 5 月 23 日起請

一律由少年大樓大門進入本院，車輛

可以停放至少年大樓大門進入本院，

車輛可以停放至少年大樓前右方之停

車場，另該停車場，日後會改控管為

律師專用 ( 搖控器與家事停車場同一

個 )。

三、附件：本院少年大樓平面圖，一張。

全國律師聯合會 111 年 5 月 31 日 (111)

律聯字第 111175 號函

主旨：貴律師函詢律師倫理規範適用疑

義，復如說明，敬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律師 110 年 3 月 11 日 110 勤字第

031101 號函。

二、按律師倫理規範第 30-2 條規定：「律

師不得接受第三人代付委任人之律師

費。但經告知委任人並得其同意，且

不影響律師獨立專業判斷者，不在此

限。」，是於不影響其獨立專業判斷

時，律師本得經告知委任人並得同意，

接受第三人代付委任人之律師費。

三、且查上開條文規定之立法意旨，略以：

「在實務上，第三人為受任事件之當

事人代付律師費之情形所在多有，例

如…法定代理人、親友…，為明確律

師與當事人關係之主體，及考量該第

三人利益與委任人利益間之潛在利益

衝突，…爰參考美國立法例，增訂本

條。」，可知本條規範制定時，已考

量親屬間代為支付律師費之情形，衡

酌律師、委任人及第三人間之權益可

能衝突後作成的規定。

四、又律師為維護委任人權益，就委任人

與第三人間有無利益衝突，自應與委

任人本人有知悉及判斷的機會，尚難

僅以第三人所述為據，再者，律師法

第 38 條並規定律師對於委任人不得有

矇蔽或欺誘之行為，是如律師按照第

三人之子女請求，不告知或隱瞞委任

人之父母有關子女代替支付委任費用，

尚難認與前開律師倫理規範與律師法

規定意旨相合。

五、依本會第 1 屆第 18 次理事、監事聯席

會決議，提出上述意見供參。惟如有

相涉具體個案是否違反律師倫理規範，

仍應視個案具體事實及實際事證綜合

判斷，併此說明。

全國律師聯合會 111 年 5 月 31 日 (111)

律聯字第 11117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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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貴律師函詢律師倫理規範適用疑

義，復如說明，敬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律師 110 年 6 月 10 日 (110 國律字

第 00898 號函。)

二、按律師法第 3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律師對於下列事件不得執行其職務：

一、本人或同一律師事務所之律師曾

受委任人之相對人之委任，或曾與商

議而予以贊助者。」，律師倫理規範

第 30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律師不

得受任下列事件：一、依信賴關係或

法律顧問關係接受諮詢，與該諮詢事

件利害相衝突之同一或有實質關連之

事件。」。是以律師曾受委託人之相

對人委任，如委託人委任係同一或實

質相關連之事（案）件而有利害衝突

者，或雖非同一事（案）件，而有利

用曾受委託人之相對人委任時所知悉

其不利之資訊者，皆不得受委託人之

委任執行職務。另依律師倫理規範第

30 條第 3 項，律師於同一具訟爭性事

件中，不得同時受兩造或利害相衝突

之一造當事人數人委任，亦不適用前

項規定。

三、 律師如受聘為公司之法律顧問，依一

般法律顧問合約之約定內容，律師就

公司所遭遇之法律問題皆有提出法律

意見之義務，對於公司涉訟及相關法

律事務且有義務優先處理。而在顧問

合約期間，公司持續為律師之委任人，

所有顧問客戶公司之法律爭議，顧問

律師必須提供服務且會成為公司方面

之代理人。依貴律師來函所示，本案

解散公司之聲請，貴所律師並非公司

方之代理人，而係擔任公司代表人兼

股東之代理人，以公司為相對人之事

項為聲請。貴所律師本身為公司所委

聘之法律顧問，為保護公司之權益，

並確保律師忠誠義務，應不得為不利

於公司之行為，且該以公司為相對人

之解散聲請案件若須聘請律師，貴律

師依顧問合約之規定有義務擔任公司

方面之代理人，則貴所律師擔任公司

代表人兼股東之代理人，應已構成利

害衝突，自明顯違反律師法第 34 條第

1 項第 1 款、律師倫理規範第 30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律師倫理規範第 30

條第 3 項之規定。

四、依本會第 1 屆第 18 次理事、監事聯席

會決議，提出上述意見供參。惟如有

相涉具體個案是否違反律師倫理規範，

仍應視個案具體事實及實際事證綜合

判斷，併此說明。

全國律師聯合會 111 年 5 月 31 日 (111)

律聯字第 111177 號函

主旨：貴律師函詢律師倫理規範適用疑

義，復如說明，敬請查照。

說明：

一、 復 貴 律 師 110 年 8 月 16 日

BH101441033 號函。

二、 貴所來函詢問內容為：「甲男、乙女

為夫妻，甲男與丙女外遇後生有一子

丁，因丙女生產後即攜丁子離開避不

見面，甲男爰委任 A 律師起訴請求確

認甲男與丁子間親子關係存在及酌定

親權訴訟，並提出若干外遇資料與 A

律師以利嗣後向法院聲請親子鑑定。

嗣乙女知悉甲男外遇乙情後欲向甲男、

丙女提出侵害配偶權之民事損害賠償

訴訟，則 A 律師得否依律師倫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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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條第 2 項之規定取得甲男書面同

意後，受乙女委任進行上開侵害配偶

權之民事損害賠償訴訟？」

三、在本件事實中，甲男所提起之親子關

係存在及酌定親權訴訟與乙女對甲男

及丙女所提起之侵害配偶權訴訟，二

個訴訟之間所依據事實都是因為甲男

外遇事實而起，因此二個案件是相牽

連之案件。而在第一個訴訟中甲男為

原告，在第二個訴訟中，甲男變成被

告而可能需負賠償責任，以甲男角色

而言在兩個訴訟中之利害不一致而有

衝突。依照律師倫理規範第 30 條第 2

項之規定，A 律師確實是可以取得甲

男與乙女之書面同意後，在第一個訴

訟中擔任甲男之訴訟代理人，而在第

二個訴訟中擔任乙女之訴訟代理人。

四、惟查律師倫理規範第 30 條第 2 項之告

知，並非僅單純告知律師將在二個訴

訟中分別擔任不同當事人代理人等情，

並且需就：二個訴訟中利益相衝突之

事實點所可能對雙方產生的影響，律

師在該利害衝突之事證呈現時所將採

取之訴訟立場，律師的訴訟立場對雙

方於訴訟結果上所可能產生之影響，

以及合理替代措施等，均需完整告知。

如果當事人對於利害衝突之事實、產

生之實質風險及合理替代措施均充分

理解，而在此情形下律師還能得到相

關委任人之書面同意，則自可依律師

倫理規範第 30 條第 2 項之規定取得相

關委任人之同意後受任為代理人。

五、依本會第 1 屆第 18 次理事、監事聯席

會決議辦理。

全國律師聯合會 111 年 5 月 31 日 (111)

律聯字第 111178 號函

主旨：貴律師函詢律師法及律師倫理規範

適用疑義，復如說明，敬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律師 110 年 10 月 21 日詢問函。

二、律師辦理案件，應注意前後兩件受委

任之案件，於實質上有無關連或衝突，

所謂實質關連係指兩案件之事實或法

律爭點相重疊及相互影響而言，且為

著眼於當事人利益之保障，此項義務

並無時間限制。貴大律師所詢第三項

主張，因所涉者為前案 600 萬元之給

付關係，而於前案中，乙、丙、丁三

人均為前委任人甲之對造，當事人於

形式上已有衝突，屬律師倫理規範第

30 條第 1 項第 2 款：「與受任之事件

利害相衝突之同一或有實質關連之事

件」，故律師不能接受後案之委任。

至於前二項主張之訴訟當事人在乙、

丙、丁之間，與之前離婚及剩餘財產

分配請求權訴訟當事人並不相同，若

與前二案之案情無涉，則與律師法第

34 條及律師倫理規範第 30 條之規定無

違，然若與前案有關或後案之事實曾

經列為前案訴訟事實或會影響訴訟結

果，則兩案間仍有實質關連而構成利

益衝突，律師應不能接受委任。

三、依本會第 1 屆第 18 次理事、監事聯席

會決議，提出上述意見供參。惟如有

相涉具體個案是否違反律師倫理規範，

仍應視個案具體事實及實際事證綜合

判斷，併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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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喪喜慶

活動照片

▲ 本會在職進修委員會

於 111 年 4 月 16 日

邀請許澤天教授以視

訊線上暨實體現場課

程方式講授【刑法第

150 條與第 185 條之

3的修正問題】。

▲本會於111年 4月 17日舉辦「111年信託律師專業課程培訓班南區場第五堂」，邀請許兆慶律師以視訊線上暨實體現場課程方式講授「家

族信託的架構與運用&台灣家族信託業務模式」。

悼～會員李榮唐律師父親老先生

於 111 年 5 月 4 日壽終正寢，

享壽 68 歲，111 年 5 月 14 日 ( 六 )

中午 12:30 假高雄市立殯儀館永寧堂

舉行公祭，本會致送福利金及花籃以

表哀思。

悼～會員黃柏榮律師父親老先生

於 111 年 5 月 26 日壽終正寢，

享壽 61 歲，111 年 6 月 26 日 ( 日 )

上午 08:30 假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至

真一廳舉行公祭，本會致送福利金及

花籃以表哀思。

悼～會員郭子維律師父親老先生

於 111 年 5 月 20 日壽終正寢，

享壽 68 歲，111 年 5 月 29 日 ( 日 )

上午 10:30 假台南市立殯葬管理所和

平堂 60 號舉行公祭，本會致送福利

金及花籃以表哀思。

悼～會員楊昌禧律師夫人 仙逝於

111 年 6 月 4 日壽終內寢，享

壽 74 歲，111 年 6 月 14 日 ( 二 ) 上

午 07:30 假高雄市九龍禮儀館 99 號

靈堂號舉行公祭，本會致送福利金及

花籃以表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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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 111年 4月 24日舉辦

「111 年信託律師專業課程

培訓班南區場第六堂」，邀

請李智仁博士以視訊線上課

程方式講授「家庭財富傳承

及高資信託規劃運用」。

▲本會在職進修委員會民事法

系列課程於111年 4月 30日

邀請邱琦法官以視訊線上課

程方式講授【要件事實論一：

債務不履行與要件事實】。

▲本會於 111年 5月 15日舉辦

「111 年信託律師專業課程

培訓班南區場第七堂」，邀

請施秉慧律師以視訊線上暨

實體現場課程方式講授「家

庭企業財產傳承規劃 - 跨代

傳承之家族治理與對策」。

▲ 本會在職進修委員會於 111

年 5月 21日邀請賴碧瑩教授

以視訊線上暨實體現場課程

方式講授【解析國內外訴訟

案件估價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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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在職進修委員會民事法系列課程於 111 年 5

月 28 日邀請邱琦法官以視訊線上課程方式講授

【要件事實論二：侵權行為與要件事實】。

▲

▲本會於 111年 5月 22日舉辦「111年信託律師

專業課程培訓班結業典禮暨第八堂」，邀請王志

誠教授以視訊線上課程方式講授「信託契約之撰

擬與規劃 (一 )( 二 )」。

▲

本會在職進修委員會於111年 5月 21日邀請賴碧

瑩教授以視訊線上暨實體現場課程方式講授【解

析國內外訴訟案件估價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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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報報

本會新社團「瑜珈社」正式成立囉！
■ 林怡廷律師編輯                                                                       

在現代人忙碌緊湊的生活中，經常處於

焦慮或壓力下，尤其是律師需長時間維持高

度專注與燒腦，更時常被各類案件期限追著

跑，還要想辦法緩解當事人在訴訟中的焦慮

和負面情緒，使得律師的身心靈往往沒有機

會獲得適度放鬆與修復，最終導致睡眠品質

不佳、身體循環不良、肌肉肢體硬梆梆，毛

病也就一個一個找上我們，試想，我們有多

久沒有穩定規律地運動？又有多久沒有靜下

來，好好地聆聽自己身體內在的聲音？

正因如此，本會瑜珈社在千呼萬喚之

下，終於誕生！希望藉由瑜珈社的成立，鼓

勵會員們開始接觸瑜珈、練習瑜珈，從現在

開始把瑜珈當成穩定而規律的運動習慣之

一，在每一次的瑜珈課程中，會員們將可以

藉由身體各種姿勢伸展，搭配呼吸冥想，放

鬆全身，讓身體從上而下獲得養分與休息，

並將課程中學習到的呼吸方法、動作練習

帶進日常生活，達到安定神經、釋放疲勞、

恢復精力、滋養能量的作用，對身心健康而

言，可謂好處多多，歡迎會員踴躍報名成為

社員一起來練習瑜珈。

本會瑜珈社將延聘同為本會會員，並且

擁有多項瑜珈專業培訓證照、教練證的楊宜

樫律師擔任課程指導老師，社團招收名額上

限為10人，報名費每季新台幣2,000元整，

上課時間為每週二晚間6點30分至8點整，

每季預計會上10堂課，地點則選定於高雄市

鼓山區大順一路628號天生歌手合唱藝術中

心，附近的學校圍牆邊和巷內皆有充裕的車

輛停放空間。上課時間也會配合國定假日及

公會活動為彈性調整，並於每季開課前另行

公告。

最後一點小小的叮嚀，因為本會瑜珈社

的成立宗旨，就是要鼓勵社員能保持規律練

習瑜珈的習慣，因此倘若社員在當季請假堂

數超過半數以上者，將會被取消次一季度報

名成為社員的資格，把機會讓給其他想要練

習瑜珈的會員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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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報報

熱門音樂社隨筆
■ 吳孟謙律師編輯                                                                       

往返少家法院開庭的路途中，往往是我

和音樂獨處的美好時光，聽著已重複循環撥

放數次的同首樂曲，不斷在心中跟唱著，試

圖揣摩歌手演唱當下的技巧，哪個部分已經

轉入假音，哪個部分又該換氣，以及在那歌

聲中忽隱忽現、若有似無，卻自首至尾嘗試

傳達的情感，希望能將樂曲中的每次和聲、

每句歌詞中的抑揚頓挫都盡可能地在自己腦

海中重製，只為了能夠在下一次的現場團練

中，盡可能地完整重現，這並不是出於我對

於音樂有超越常人的熱忱，只是很單純地因

為—我是高律熱音社中，唯一一個完全看不

懂樂譜的社員…。

回想起和高律熱音社的緣分，是在某個

年末參與了高雄律師公會舉辦的晚會活動，

地點在駁二附近的一間餐酒館，當時眾多律

師前輩在現場熱音社輕鬆愉快的演唱及演奏

氛圍中，褪去了白天法庭活動的劍拔弩張，

增添了輕鬆愜意的酒酣耳熱，讓我對美好的

音樂及演唱對於現場活動氣氛的渲染力有了

深刻的印象，更對於能夠自在地在眾人面前

展現歌喉的主唱們，由衷感到佩服。因緣際

會下，在數月後和好友們一起參與高律K歌

社享受歡唱時光時，認識了當初晚會活動中

表演極為精彩的熱音社前輩謝孟璇律師，承

蒙她親切地邀請，才開啟了我在熱音社至今

有趣的旅程。

猶記得初次到社團現場練習前，我已整

整練習了「飄向北方」中RAP部分不下數十

次，但當天還是緊張到吃不下飯而直接提早

到團練的地點—七賢路上的「真善美樂器廣

場」等候，所幸社團的總監宋明政律師以及

吉他手黃奉彬理事長在初次見面時都很溫暖

地表達歡迎之意，也讓我消除了不少初來乍

到的陌生感，而社團的指導老師謝佳宏老師

更是在我表明完全不懂樂理、也看不懂樂譜

的尷尬微笑中，給予我極大的鼓勵，也直接

在練習的過程中，具體地指點我如何放鬆喉

嚨及嘴唇，讓聲音可以更自然地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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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後的團練過程中，我也陸續地與其

他各個社員前輩慢慢認識，不論是歌藝精湛

但謙虛有禮的前輩郭清寶律師及吳任偉律

師；演奏中掌握整體節奏的帥氣鼓手劉子豪

律師及親切的前輩李玲玲律師；溫文儒雅但

Solo起來總是令人熱血澎湃的電吉他手李育

任前輩；實力渾厚、舞台魅力四射的前輩酈

瀅鵑律師，還有氣質出眾且琴藝高超的王亭

婷律師、近期加入即與團員默契十足的吉他

手林祺祥律師，都是每次團練時相互學習、

一起享受音樂的好夥伴。

然而，團練雖然都是在輕鬆愉快的氛圍

下進行，但有鑑於樂曲的完整呈現，仰賴每

一個參與的社員，不論是樂手或歌手對於自

己負責部份的掌握及詮釋，才能在各司其職

的狀況下，共同建構樂曲中豐富的層次與細

膩的張力，因此社員們在團練前往往都會自

主進行一定程度的預先練習和準備，也才

能在每次僅僅一個半小時的團練時間中，

流暢地共同進行數首樂曲的實際演奏及歌唱

練習，雖然對於不諳樂理的我而言，只能透

過不斷反覆聆聽樂曲的方式進行準備，也無

法像其他前輩一樣隨時精準地配合老師的現

場指點進行調整，難免會擔心自己拖累團員

的練習，但這樣的擔憂往往在大家的包容和

貼心的小舉動(幫忙我數拍子等等)中獲得緩

解，留下的便是每次順利完成練習後，那真

切而喜悅的些許成就感。

加入熱音社至今，有幸在去年十月底參

與「2021臺灣仲裁週」閉幕儀式的演出，

雖然過程中因為缺乏表演經驗而一度緊張忘

詞，但搭檔的前輩酈瀅鵑律師及其他團員，

都在結束後給予我溫暖的鼓勵和安慰，讓我

重拾對於自己的信心。在疫情尚未趨緩的當

下，雖然團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程度

的影響，但雨後總會天晴，相信在不遠的將

來，高律音樂社將繼續在各個表演中傳遞音

樂帶來的感動，而這些一起走過的努力和練

習的故事，也將持續譜出我生活中美好的樂

章。


